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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任金玲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《事业单位领导人员

管理暂行办法》等，经厅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任金玲任自治区自然资源宣传教育中心宣传科科长，免去自

治区自然资源宣传教育中心通联科科长职务（试用期满）；

柴留祥任自治区自然资源宣传教育中心综合科科长（试用期

满）；

张静静任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院地理信息制图队队长（试用

期满）；

李静怡任自治区自然资源宣传教育中心通联科科长，免去自

治区自然资源宣传教育中心通联科副科长职务；

魏岳任自治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综合计划科科长，免去自治

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调查评价科副科长职务；

马浩任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院质量管理科副科长，免去自治

区测绘地理信息院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赵春杰任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院测绘基准管理中心副主任；

佘伦任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院生产技术科副科长；

蔡文婧任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院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中心副

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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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》，任金玲、柴留祥、

张静静任职时间从试用之日起计算；李静怡、魏岳、赵春杰、佘

伦、蔡文婧任职试用期一年，任职时间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计算。

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

2022 年 1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驻厅纪检监察组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4 日印发


	关于任金玲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